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南京领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符英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嘉合知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上海嘉行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嘉行”）54.4842%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并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的30%，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

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的累计期限和范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

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

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情况如下： 

一、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基金增资上海嘉行 

2022年9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好利润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好利润汇”）与宜兴市诸桥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工业区公

司”）、宜兴新动能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宜兴新动能”）、

宜兴科产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宜兴科产谷”）、宜兴

市交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交通能源”）签署了《宜兴好利朝昇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并共同投资设立了私募投资基金宜

兴好利朝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好利朝昇”）。 

该基金规模为人民币30,200万元，专项用于投资上海嘉行。其中，好利润汇



为普通合伙人，同时担任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认缴出资人

民币100万元，出资比例0.3311%；宜兴工业区公司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

币100万元，出资比例0.3311%；宜兴新动能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

万元，出资比例33.1126%；宜兴科产谷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万

元，出资比例33.1126%；宜兴交通能源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万

元，出资比例33.1126%。截至目前，好利朝昇合伙人已全部完成实缴出资，且好

利朝昇已通过增资方式持有上海嘉行24.2326%股权（对应8,465.0104万元注册资

本）。 

鉴于该次投资标的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均为上海嘉行，故与本次交易属于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以其累计数计算相应数额。 

二、投资合肥曲速 

2022年5月26日，公司与浙江曲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速科技”）

及其实际控制人戴斌签署了《合肥曲速超维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投资意向协议》，

拟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持有曲速科技新设全资子公司合肥曲速超维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曲速”）50.05%股权。 

2022年7月21日，合肥曲速已完成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合肥市高新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00MA8P16HM43的《营业执照》。 

鉴于该次投资标的与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同一或者相关资产，与本次交易不

属于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不以其累计数计算相应数额。 

除前述事项外，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其他购买、出售资产的

情况，不存在《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需要纳入累计计算的资产交易。 

特此说明。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5 日 


